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坤投资”）、苏州

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及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重工”）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5月14日出具

《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5月 17日、2025年 5月 23日、2025年 5月 27日、2025年 8月 2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42）、《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47）、《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48）、《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8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审阅工作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过渡期损益安排

依据公司与中坤投资签订的《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

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以下简称“《资产置换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过渡

期损益安排如下：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置出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

的权益变动均由中坤投资享有或承担；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置入资产运营所产

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产生的亏损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按其持有的恒力

重工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二、标的资产过渡期审阅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置入资产过渡期损益进行了专项审阅，并出

具了《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审阅报告》（中汇会阅[2025]10614号）。广东司农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置出资产过渡期损益进行了专项审阅，并出具了《关于广东

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阅报告》（司农专字 [2025]
24009440095号）。

根据上述专项审阅报告，本次交易过渡期间，置入资产实现了盈利，该盈利由上市

公司享有；置出资产产生了亏损，该亏损由中坤投资承担。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68 证券简称：*ST松发 公告编号：2025临-098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日（星期一）至9月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psemi.com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8日发布公
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半年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5: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芯片设计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胡黎强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彪先生
财务负责人：徐雯女士
独立董事：于延国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日（星期一）至9月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psem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021-50278297
邮箱：IR@bpsem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活动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68 证券简称：晶丰明源 公告编号：2025-067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芯片设计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董事会未提出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狮头股份

股票代码

600539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陈悦蔚

0351-6838977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滨河西路
51号3幢1-2层0201号

zqb@600539.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王璇

0351-6838977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滨河西路
51号3幢1-2层0201号

zqb@600539.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479,291,481.42

322,363,968.57

本报告期

226,718,911.63

6,402,286.44

562,116.15

-176,792.43

15,090,975.50

0.1745

0.0024

0.0024

上年度末

477,446,512.97

321,801,852.42

上年同期

223,632,625.03

-3,133,820.83

-5,861,402.22

-7,626,890.70

20,545,858.87

-1.6808

-0.0255

-0.025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39

0.1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6.55

增加1.86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魏文浩

兴证证券资管－华远陆港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106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桦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资管－华远陆港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广发资管申鑫利 26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重庆福鑫合商贸有限公司

BARCLAYS BANK PLC

朱尚建

谭志刚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

26.70

11.24

4.45

2.89

2.02

0.87

0.61

0.56

0.53

0.51

上海远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上海桦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
系。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61,412,700

25,857,300

10,245,502

6,650,000

4,652,204

2,000,000

1,412,600

1,297,285

1,221,700

1,168,000

14,421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8,982,376

0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王旭龙琦、邓浩瑜等14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杭州利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利珀”）97.4399%股份，并向重庆益元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重庆益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第二十二次、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交易尚需经上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
及的批准或核准（如需）。上述批准、审核通过和同意注册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本次交
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1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于2025年8月29日以现场
方式在公司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本公司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出
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出具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5年
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狮头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2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杭州昆汀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500万元

3,882.29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9,300

28.9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昆汀科技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2025年8月28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昆汀科技
在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万元为限）,以及保证范围所约定
的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
费)等在内的全部债权。昆汀科技为公司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等值外
币）的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8）。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昆汀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本公司持股58.00%，方贺兵持股18.38%，刘佳东持股5.27%，方林宾持股5.27%，杭州昆阳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4.64%，何荣持股4.00%，张远帆持股2.73%，白智勇持股1.70%，单贡华持股
0.01%。

吴靓怡

91330100589889702U

2012-03-08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科技园路2号5幢12层1208-1211单元

1276.5957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品牌管理；企业形象策划；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家用电器销售；母婴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卫生用杀虫剂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
服务；农药批发；农药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1,824.52

9,877.51

11,947.01

15,354.88

820.2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3,621.32

12,494.57

11,126.75

41,712.25

-2,449.6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债务人：杭州昆汀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债权：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25年9月12日至2027年9月1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

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
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万元整为限。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
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
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
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
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昆汀科技为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签署的《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昆汀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乙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当甲方因履行保

证合同义务产生任何损失后行使追偿权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
担责任。

反担保保证范围：用以支付甲方因此产生或可能发生的因履行担保责任被浦发银行要求
支付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担保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浦发银行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仲裁费、律师费、拍卖费、变卖费、差旅费等)。以及甲方为向乙方追偿甲方损失所发生的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仲裁费、保全费、拍卖费、变卖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

反担保保证期间：三年。若主合同约定的到期日或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延长到期日
（以下简称“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在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前，反担保保证
期间自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起算；若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在最高额保证
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含）之后，反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甲方
与浦发银行就保证合同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乙方同意继续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反担保
保证期间相应顺延。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司为昆汀科技在银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提供的担保，有利于提高其资

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昆汀科技其他少数股
东虽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但昆汀科技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公司对被担保方的日常经营
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预
计额度以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9,3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8.90%，其中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882.29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06%。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的情形，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形。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0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狮头股份”）第九届董事会于2025年8
月29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狮头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舆情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以上制度具体内容已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39 公司简称：狮头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B21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30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华联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剑军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
5层

010-68319838

hlgf000882@sin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田菲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
5层

010-68319838

hlgf000882@sina.com

00088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本报告期

623,100,028.36

-22,809,135.94

-32,826,738.28

245,765,724.00

-0.0083

-0.0083

-0.33%

本报告期末

12,802,070,259.51

6,873,870,119.98

上年同期

调整前

581,323,174.76

24,096,501.75

19,365,805.88

375,303,299.87

0.0088

0.0088

0.35%

上年度末

调整前

12,667,943,241.88

6,883,776,587.72

调整后

704,419,479.30

31,755,667.70

19,365,805.88

411,940,724.97

0.0116

0.0116

0.45%

调整后

12,667,943,241.88

6,883,776,587.7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11.54%

-171.83%

-269.51%

-40.34%

-171.55%

-171.55%

-0.7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1.06%

-0.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5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全指房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
有限公司

UBS AG

徐国华

张坤

MORGAN STAN-
LEY & CO. IN-
TERNATIONAL
PLC.

王成军

冯会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28.19%

1.43%

0.89%

0.66%

0.55%

0.47%

0.37%

0.30%

0.24%

0.20%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771,609,437.00

39,043,778.00

24,471,500.00

18,000,000.00

15,074,752.00

12,980,000.00

10,000,000.00

8,307,118.00

6,610,080.00

5,500,0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524,57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

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邮方式向全

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并将有关本次会议的材

料通过电邮的方式送达所有董事和监事。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 年8
月28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

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范熙武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

认真讨论并表决，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5-039）。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在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风险的评估报告》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并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在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风险的评估报告》（公告编号：2025-
040）。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41）。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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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邮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并将有关会

议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8月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花玉玲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并发表如下审核意

见：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

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30日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9:15-15:00。2．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2日（星期五）。3．会议召开地点：辽宁华锦商务酒店会议室。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董事许晓军先生。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261人，代表股

份数量454,110,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3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公司股份438,566,3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4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代表公司股份15,543,9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7%。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3．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高孟非律师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5,647,5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反对8,355,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84%；弃权 10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1,20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97%；反对 8,355,23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49%；弃权10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停止履职，公司监事自动解任，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即行废止，公司各项制度中
尚存的涉及监事会及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

监事张世强先生、李方春先生在解任后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监事会主席康启发先生
解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三位监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会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全文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齐群、高孟非。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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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翁耀根、孟正华、翁杰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翁耀根、翁杰、孟正

华，其中翁耀根、孟正华拟分别将其持有的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重集

团”）87%、12%的股权转让给翁杰。华重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48,035,3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本次华重集团的上层股权结构变动，不涉及华重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

2．上述股权调整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内部调整，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翁耀根、孟正华、翁杰。

一、华重集团上层股权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华重集团的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就华

重集团上层股权结构进行调整，翁耀根、孟正华分别将其持有的华重集团87%、12%的股权转让

给翁杰。本次股权变动前，翁耀根持有华重集团87%股份，孟正华持有华重集团13%的股份。本

次股权变动后，翁杰持有华重集团99%股份，孟正华持有华重集团1%股份。

华重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48,035,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本次华重集团的上层股权

结构变动，不涉及华重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翁耀根、孟

正华、翁杰，其中翁耀根和孟正华是夫妻关系，翁杰为翁耀根和孟正华之子，翁杰担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3,249,61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23%，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注：翁耀根、孟正华，翁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翁霖系翁耀
根与孟正华之女，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内部股权调整，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翁耀根、孟正华、翁杰。
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内部资产安排，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导致公司

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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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暨实际控制人之间内部股权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